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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
物業收購事項

物業收購事項

董事會宣佈，於2018年2月14日，北京鳳凰（作為買方）與賣方訂立買賣協議，據
此，北京鳳凰同意收購該物業，總代價為人民幣16,843,798元。

買賣協議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 : 2018年2月14日

訂約方 : (1) 北京鳳凰（作為買方）

(2) 賣方

物業 : 該物業乃用作商業用途，位於中國北京市西城區太平街6號
7樓E-822、E-823及E-825室，建築面積為551.56平方米。

代價 : 總代價為人民幣16,843,798元，詳情載列如下：

序號 房號 建築面積 代價
（平方米） （人民幣元）

1. E-822 162.75 4,970,136
2. E-823 162.60 4,965,555
3. E-825 226.21 6,908,107

物業收購事項的代價乃由本公司與賣方參考本公司的獨立
專業估值師提供的截至2017年11月30日的該物業的估值約
人民幣16,850,000元，經公平磋商後釐定。該物業的估值乃
採納市場法進行。賣方就該物業支付的原收購成本為人民
幣11,777,814.13元，包括代價人民幣11,434,771元及契稅人
民幣343,043.13元。本公司擬以其內部資源支付該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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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代價須於物業收購事項完成之前五日內存入相關房屋管
理當局的監管賬戶，隨後該代價將轉予賣方。

稅項 : 有關各方須根據適用法律法規承擔與物業收購事項有關的
稅項。

完成 : 北京鳳凰與賣方須於與物業收購事項有關的稅項繳清後五
日內，及於買賣協議日期後60日期間屆滿前，共同申請所
有權轉讓登記。物業收購事項須待該登記完成之後方告完
成。

物業收購事項的理由及好處

本公司一直向賣方租賃該物業作辦公室用途。最近期的租賃協議已於2018年2月
13日到期。於2016年及2017年，本公司向賣方支付的年租金總額分別約為人民幣
203,600元及人民幣262,800元。於物業收購事項完成後，本公司將繼續使用該物
業作為其於中國的總部及主要營業地點。鑑於本公司對於可預見之將來繼續佔用
該物業以滿足其經營需要有實際需求，董事會認為，擁有該物業相比繼續租賃該
物業更符合本公司的長遠利益，因為這樣能使本公司節省租金成本。鑑於北京目
前的商業物業市場，董事會亦預期該物業將會升值。

買賣協議亦按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及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共同提供的標準格
式簽訂。

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買賣協議的條款（包括物業收購事項的代
價）乃屬公平合理，並非在本公司的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進行但按一般或更佳
之商業條款訂立，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概無董事在買賣協議中擁
有重大權益，且概無董事於董事會會議上就批准物業收購事項放棄表決。

上市規則之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買方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賣方為聯合投資的全資附屬公
司，而聯合投資則由吳珀濤先生擁有40%。由於吳珀濤先生於過去12個月為董
事，故根據上市規則，其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由於賣方為吳珀濤先生的聯繫
人，故根據上市規則，賣方亦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
章，買賣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一項關連交易。

由於物業收購事項的適用百分比率（盈利比率除外）高於0.1%但低於5%，根據上
市規則，物業收購事項僅須遵守申報、年度審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股東
批准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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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公司及賣方的資料

本公司主要從事在中國提供綜合醫院服務、醫院管理服務及供應鏈業務。

賣方為聯合投資的全資附屬公司，根據其公眾商業登記記錄，賣方從事投資顧
問、企業營銷、會議服務、公共關係服務、廣告及自有商業物業租賃。聯合投
資由吳珀濤先生擁有40%及由徐捷女士擁有60%。徐捷女士曾為董事會主席及董
事，並已於2016年11月25日辭任。根據上市規則第14A.76條，過往該物業租賃協
議構成符合最低豁免水平的關連交易，獲完全豁免遵守上市規則項下的申報、公
告及股東批准規定。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北京鳳凰」 指 北京鳳凰聯合醫院管理諮詢有限公司，一間根據
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
公司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華潤鳳凰醫療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
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
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該物業」 指 中國北京市西城區太平街6號7樓E-822、E-823及
E-825室，建築面積為551.56平方米，作商業用途

「物業收購事項」 指 北京鳳凰根據買賣協議向賣方收購該物業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
港、澳門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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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的法定貨幣

「買賣協議」 指 北京鳳凰與賣方就買賣該物業於2018年2月14日訂
立的3份買賣協議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具有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622章）賦予該詞的涵
義

「聯合投資」 指 北京鳳凰聯合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一間根據中國
法律成立的有限公司，由吳珀濤先生擁有40%及
由徐捷女士擁有60%

「賣方」 指 北京聚信泰嘉企業管理有限公司，一間根據中國
法律成立的有限公司，為聯合投資的全資附屬公
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華潤鳳凰醫療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韓躍偉

香港，2018年2月14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非執行董事王印先生及王彥先生；執行董事成立
兵先生、韓躍偉先生、任遠女士及付燕珺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鄺國光先生、程
紅女士、孫建華先生及李家聰先生。


